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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在一個成功的社會中扮演着至關
重要的角色，他們協助政府推行政策，堅守
崗位履行職責。要發揮公務員的最大功能，
在位者就必須誠實可靠、務實專業和盡忠職
守，並致力維護法治。因此，對公務員的要
求相當高，只可惜近些年來香港一些公務員
被發現疏忽職守。

根據《公務員守則》第2.1條， 「公務
員隊伍是一支常設、誠實、用人唯才、專業
和政治中立的隊伍」 。第2.2條則規定公務
員須 「行事客觀、不偏不倚」 ，以及保持 「
政治中立」 。第3.7條對 「政治中立」 的定
義作出詮釋，指出 「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
何，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
全忠誠，並須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 。

因此，公務員萬萬不可讓自己的政治理
念妨礙自己履行職責。當然，他們可以在政
府制定政策時以客觀持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
觀點，但一旦相關政策得以落實，他們就要
全力支持政府推行政策，必要時向公眾作出
詮釋。否則，政府的工作將受阻礙。

另外相當重要的一點是，公務員在言語
或行為舉止上也不可以與其職責有實際或觀
感上的利益衝突，令大眾覺得他們同情反對
政府施政者。在 「修例風波」 期間，大體上
公務員都支持政府止暴制亂。然而，令人遺
憾的是，少量公務員不守公務員紀律，竟然
舉行、參與 「反修例」 集會，反對他們本應
協助推行之政策，當中有一些人甚至因涉嫌

參與非法集結而被捕。
在9月30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透露，有46名公務員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
或被起訴，全部人已被停職。媒體引述消息
報道，某些公務員公開支持反政府分子，當
中最令人震驚的是有一位公務員竟然鼓勵其
同事參與非法集會。如斯行為除了違反《公
務員守則》外，還公然違背基本法第99條，
該條規定 「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負責」 。因此，政府有必要果斷
回應事件。

宣誓效忠 各國皆然

香港國安法第6條要求： 「香港特別行
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
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政府已經在10月
12日宣布，所有於7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
員都必須作出以上承諾。此政策會擴大至適
用於現時仍在試用期的公務員，並最後會擴
大至適用於所有公務員。事實上，擁護基本
法、效忠特區政府從來都是公務員的本分，

所以不應該有人對此存有異議，現在只是要
求他們明確承認和承擔此一責任而已。

基本法第104條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
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以及司法人
員上任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別行政區。同樣道理，公務員履新時亦應如
此宣誓，這是世界多個國家、地區的慣例。

譬如，比利時的公務員必須宣誓效忠國
王、並 「遵守憲法及比利時人民的法律」 ，
荷蘭公務員的誓詞幾乎與比利時相同。在菲
律賓，公職人員及政府僱員都必須宣誓效忠
、承諾 「維護並捍衛憲法」 、言行舉止都要
體現對憲法的 「忠實信仰及效忠」 。在美國
加州，當地法律要求所有為州政府工作的美
國公民，在履職之前必須簽署文件宣誓效忠
，致力於 「支持、維護美國聯邦憲法及加州
憲法，抵禦外敵、嚴防內奸」 。

雖然公務員工會擔憂宣誓可能會讓公務
員背負刑責，但是公務員事務局強調：宣誓
並不影響包括薪金談判在內的合法的工會活
動。與所有市民一樣，公務員享有基本法所
賦予的各項權利，但權利不是絕對的，任何
人行使權利的時候當然不可影響他人的合法
利益、不可損害政府利益、更不能因行使權
利而違反責任。任何未達到《公務員守則》要
求者，必須為其言行承擔後果，依照《公務
人員（管理）命令》接受相應的紀律處分。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前刑事檢控專員

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乃合理且必要之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
傳媒訪問時指出，不少港人在內
地居住和讀書，當香港有選舉時
，他們雖近在咫尺卻不能回來投
票；她表示特區政府會實際探討

問題，讓在內地的登記選民可以投票。
確實，隨着愈來愈多港人北上學習、工作

、生活，他們的投票權問題必須正視及處理。
從法理上講，基本法保障市民的投票權，這個
權力不應因為他們身在內地而失去。從道理上
講，香港並沒有提早投票、郵遞投票等制度，
市民如果要專程回港投票，費時失事，成本高
昂，如果在之後選舉中，再遇上類似新冠肺炎
等疫情，導致兩地無法正常通關，這等如是剝
奪了他們的投票權。鼓勵港人北上發展及生活
是大勢所趨，既然鼓勵港人北上，自然要解決
各種 「權利北上」 的問題，早年政府推出 「廣
東計劃」 、 「福建計劃」 已經逐步解決港人北
上福利的問題，現在正是時候解決港人政治權
利的問題。

港人投票權須得到維護

至於有人問為什麼內地港人可投票，但移
民外國的卻不可以。答案很簡單，他們是在 「
一國」 之內工作生活，自然可以提供方便，已
經移民外國或外地，在處理上自然更加困難，
需要從長計議。就如你住在廣州，在票站安排
上當然較簡單，但如果要在非洲設立票站自然
十分困難，這是現實的問題，也是 「一國」 的
問題，並不是攬炒派所說的什麼 「分等級」 。
而當局可以有50多萬港人居住的大灣區作為

內地投票試點，待成熟之後推展到全國。
然而，攬炒派卻對有關安排反應激烈，民

主黨主席胡志偉更揚言要以 「議會戰線」 、爭
取國際關注以及街頭 「抗爭」 方式阻撓項目。
這些方法只不過是去年 「修例風波」 使用的一
套，胡志偉等人故伎重施，妄圖肆意抹黑、妖
魔化 「內地投票」 ，再次挑動部分市民的情緒
，為 「黑暴」 招魂，為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儲備
彈藥。可以預期，攬炒派未來將會針對 「內地
投票」 全面出擊，呼籲國際干預，在立法會瘋
狂 「拉布」 ， 「民陣」 之流也會發起遊行為暴
徒作亂搭台，目的就是要 「黑暴」 重臨香港。

不過，攬炒派企圖炒作 「內地投票」 煽暴
，不但只是徒勞，更會引火自焚，自尋死路。

一是反對 「內地投票」 出師無名。胡志偉
之流反對的理由全部是政治掛帥，出於選舉利
益考慮，他們認為居住在內地的港人大多是建
制派支持者，所以不應給予他們方便，而且攬
炒派又不能到內地拉票，因而認為此舉是偏幫
建制派。這種說法根本不值一駁。如果按胡志
偉所說，是否建制派支持者的投票權利就不應
保障，就可以隨意剝奪？在內地生活的港人同
樣有投票權，難道只有攬炒派支持者、 「黑暴
」 支持者才可以投票，建制派支持者投票就要
千方百計阻礙？況且，在內地生活的港人不見
得全都是建制派支持者，在內地設置票站，出
發點是保障港人投票權，攬炒派要阻止本身就
出師無名，而且其着眼的是自身選舉利益，出
發點並不高尚，試問如何爭取廣大市民支持？

二是當前 「黑暴」 已經潰敗。之前幾次 「
黑暴」 的試探行動，全部兵敗如山倒， 「黑暴
」 核心抓的抓、逃的逃，各個 「煽暴」 平台也

不敢再公然發動 「抗爭」 。街頭 「抗爭」 是 「
修例風波」 的主戰場，至於所謂 「議會戰線」
，外界除了對許智峯取走選票一幕記憶猶新之
外，又發揮過什麼作用？至於所謂國際關注更
是掛羊頭賣狗肉，真正起作用的國際 「黑金」
，為 「黑暴」 提供大量暴亂資源，但現在 「黑
金鏈」 已被斬斷，外國自顧不暇， 「金主」 已
成泥菩薩。時移世易，這 「三條戰線」 已經不
堪大用，胡志偉以為可以重演 「黑暴」 肆虐的
一幕只是痴心妄想。

再煽黑暴必遭慘敗

三是香港國安法的出台，針對的正是胡志
偉口中的三條禍港戰線，攬炒派要在立法會 「
拉布」 、癱瘓議會，以至暴力衝擊議事廳，警
方可以國安法將搞事議員拘捕，他們一衝擊就
可以立即拘捕。至於走黃之鋒口中的國際線，
下場不是收監就是畏罪潛逃。而且，胡志偉如
果敢公然呼籲外國干預制裁，輕則整個民主黨
將被DQ，不用再為 「主留」 及 「糧支」 煞費
思量，重則可以國安法懲治，胡志偉如果不信
，大可試試？所謂 「抗爭線」 、 「黑暴線」 亦
早已潰不成軍，要再 「送頭」 也沒有多少人頭
可以再送。

保障內地港人投票權天公地道，攬炒派盲
反不過是出於政治及選舉目的，政府沒有理由
被他們嚇怕。況且，攬炒派、 「黑暴」 現在只
是色厲內荏，根本掀不起風浪，攬炒派要再煽
暴必慘敗收場。

資深評論員

攬炒派三條戰線已全面潰敗
本港新冠疫情反覆，昨日再新增5宗確診個

案，雖然數字稍為回落，但第四波爆發的可能性
仍然未絕。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日前表示，
政府正研究強制檢測的法律框架。

醫學會會長蔡堅則透露，當局初步構思 「強
檢」 的對象包括有病徵與高風險人士，並計劃透過網上系統
供醫生通報不肯檢測的人。惟蔡堅顯然對此構思持相反意見
，其先是以醫生不能隨便透露病人私隱為由，認為舉報不肯
接受檢測者會破壞醫患關係，甚至令人對求醫卻步；其後又
稱現時確診病例已回落，政府不必冒着被陰謀論質疑另有目
的的風險硬推 「強檢」 。

蔡堅雖然身為醫學會會長，但恐怕並不理解目前香港的
情況。本港確診數字下跌至單位數，看似受控，惟對比澳門
和內地，香港距離 「清零」 為時尚早。昨日5宗新增個案中，
有4宗為輸入個案，現時全球大多數國家苦於應對疫情，輸入
個案的隱患仍然相當大。而且臨近11月，意味本港也快將踏
入冬季，疫情反彈可能與第三波爆發時一樣，不過是數日內
的事，焉能如此輕易放鬆警戒？

私隱豈能凌駕公眾利益

再者，政府昨日公布最新失業率為6.4%，創下16年來新
高。連國泰航空獲政府注資近300億元，都傳出大規模裁員的
消息，若然香港再不能徹底控制疫情，至少恢復與內地正常
往來，類似情況只會愈來愈多，屆時恐距蕭條不遠矣。而內
地的經驗已告訴全世界，大規模強制檢測和相應的隔離措施
，正是控制新冠病毒的最有效方法。

如果蔡堅認為部分病人的私隱比整體社會的安全更重要
，那就不只是輕視公共衞生，同時也對那些願意接受檢測的
市民不公平，亦愧對醫者為民的精神。註冊醫生的專業守則
中列明，為防止病人或他人遭受嚴重傷害可被視為特殊情況
，病人的醫療資料可在不必徵得同意下向第三者披露。考慮
到新冠肺炎的高度傳染性，以及對部分群組的危險性，政府
與醫學界商討時，可以此為基礎。

雖然蔡堅沒有明說推行強制檢測的陰謀論是什麼，但回
想過往攬炒派的口脗，不難想像其指的就是 「DNA送中」 、
「全民監控」 一類的謠言。不得不說，蔡堅好歹也是相當資
深的醫生和專業人士，難道他會不知道這些陰謀論的荒謬之
處嗎？作為抗疫第一線的醫生，難道他不應該協助公眾辨清
是非嗎？但從實際情況看來，蔡堅總是站在攬炒派的立場思
考，甚至以此為由要政府放棄 「強檢」 ，置全體港人健康於
危險之中，這可以稱得上是負責任的醫者嗎？

提供津貼予有需要市民

誠然，政府有必要就強制檢測提出更具體的方案，如為
「強檢」 的對象作更清晰的定義，比方出現多少項病徵、過
去一定時間有否前往高危區域、有慢性疾病或一定歲數以上
的長者等等。其次，強制就意味會有罰則，採用告票罰款抑
或要執法人員到場，以平衡市民的觀感，無疑是當局最需要
考慮的地方。由於對部分基層勞工而言，檢測為陽性的生活
成本可能相當大，政府在推行強制檢測時，也要提供相應的
配套，譬如為符合條件的有需要人士提供津貼或資助。若然
未來還會進一步擴大檢測範圍，那就必須阻嚇力與誘因俱備
，才能使 「強檢」 的效果發揮到最大。

強檢是戰勝疫情不二之途

日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明確表示，推行國民
教育是學校應有之責，並期望香港的學校做好國
歌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其實，特區政府早在
2012年已計劃在學校全面推行國民教育。但可惜
當時課程部分章節被別有用心的人斷章取義，並

且惡意扭曲，藉機挑動 「反國教」 風波，迫使教育局擱置國
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建議，也埋下了日後部分市民國家意識薄
弱的禍根。

隨着近年颳起一股 「港獨」 歪風，不少年輕人因為對歷
史缺乏認知，在 「港獨」 分子的荼毒下，誤當 「民族自決」
為時尚，不諱言高喊 「港獨」 口號，凸顯香港的國安漏洞。
由於基本法第23條至今尚未完成立法，全國人大遂以 「決定
加立法」 方式制訂香港國安法，堵塞國安缺口，遏止 「港獨
」 思潮蔓延。

雖然國安法對打擊 「港獨」 行為有着立竿見影作用，但
要重新讓年輕人對祖國有正確認識，從而進一步培養他們對
祖國的歸屬感，教育始終是影響他們思想的重要工作，重新
推動國民教育更是當務之急。

落實國安法的明確要求

教育局縱然已規定初中有51小時的基本法教育，現在亦
積極準備香港國安法教育在學校推行的指引，但以校本形式
在各間學校推行卻令教育局難以建立一套客觀量度教育成效
的標準，欠缺統一課程及教材更給予個別偏頗教師在課堂上
宣傳其政治理念的機會，早前有小學教師因為製作 「港獨」
教材，因為專業失德被教育局取消註冊便是一例。

有見及此，教育局應重新將德育及國民教育在小一至中
六獨立成科，讓學生從小便認識自己的祖國，並從不同的學
習活動中培養對祖國的感情，從而認同自己是中華兒女的身
份。在認同這身份後，自然意識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學習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更是水到渠成。在2012年制訂的《德育
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其實已包含了一個由小一至中六的完
整課程結構，對於在全港學校重啟國民教育甚具參考價值。

社會上各個持份者固然可以就全港學校重啟國民教育提
供建設性的批評，但任何人企圖將國民教育妖魔化注定徒勞
無功，因為中央及特區政府均表達了香港年輕人要正確認識
國家的決心，全面推行國民教育勢在必行！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行政部總監

國民教育不可或缺

本港因為疫情需要押後立法
會換屆選舉一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職不少
於一年。上周三立法會復會舉行
首次大會，一如外界所料，攬炒

派繼續在議會內藉故生事，除了不斷要求點算
開會人數，意圖藉此造成流會之外，他們還在
發言期間，談及跟議案無關的其他議題。

以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為例，他便一邊
指責特首押後發表施政報告，批評此舉反映
「立法會已非香港人的議會，特首亦已非香
港人的特首」 。

弔詭的是，他在發言中又表示，現屆立法
會早已完結，質疑當日的會議 「違法違憲」 ，
並宣稱建制派和政府想 「一言堂」 ，所以他才
「迫不得已留在議會」 云云。

很明顯，張超雄的言論毫無法理依據。誠
然，若非香港受新冠疫情影響，現屆立法會確
實早已結束，立法會選舉亦不會押後，但是疫
情既未結束，如期舉行選舉，將有可能使到市
民在投票期間遭受感染，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自
然有權根據《緊急情況規則條例》第2（2）（
g）條，決定押後選舉一年，並暫停實施《立
法會條例》第44（4）條關於選舉押後14日必

須再次舉行選舉的規定。
其次，基本法第69條提及的立法會每屆

任期為四年，是指一般情況，但是選舉因疫情
而押後，是史無前例的緊急情況，基本法亦沒
這一情況下的安排，所以特首才會向中央政府
遞交報告，再把未來一年立法會應當如何維持
正常運作的問題，交由人大常委會決定。此一
做法，完全符合基本法第43條要求特首向中
央政府負責的規定。

立會延任合法合憲

其三，根據高等法院在2017年關於 「一
地兩檢」 的司法覆核案例，判詞已經指出：一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等同 「釋法」 ，本港法院
無權裁定有關決定不具法律效力；二、人大常
委會有權決定某個議題是否符合基本法及 「一
國兩制」 ；三、人大常委會可以通過頒布 「決
定」 來行使其監督權；四、人大常委會可以在
基本法的框架外制定對香港有法律約束力的規
定。是故，立法會在人大常委會決定下繼續履
職，絕對是合法合憲。

所謂建制派和政府想 「一言堂」 的說法，
亦不過是張超雄純粹污衊。事實上，人大常委

會作出決定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
已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重回議會，堅守崗位，
建制派亦從未要求攬炒派請辭。由始至終，都
是攬炒派自身在去留問題上出現分歧，最終導
致陳淑莊、陳志全和朱凱廸決定辭職，其餘的
則利用鍾氏民調來「搬龍門」，選擇繼續留任。

至於特首押後發表施政報告，基本法第
64條只有規定特區政府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
報告，並沒訂明具體日期。事實上，歷屆特首
發表施政報告的日期都不一樣，亦曾更改施政
報告的發表日期，如首任特首董建華便曾因政
府改行高官問責制，把原於2002年10月發表
的施政報告押後至2003年1月；第三任特首梁
振英上任後，亦曾為了讓第五屆立法會議員有
充足時間發表意見，把原於2012年10月發表
的施政報告押後至2013年1月。

由此可見，押後發表施政報告早有先例，
更跟特首是否 「香港人的特首」 沒有關連。很
明顯，張超雄說出這番說話的原因，除了為抹
黑政府和建制派外，更重要的是源於他們選擇
留任，本來便不獲其多數支持者支持，所以才
要出來表現一番。但張超雄不必 「迫不得已」
何苦為難自己呢？想走就走，沒人攔你！

時事評論員

張超雄何苦為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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